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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第 1 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會議記錄 

一、 開會時間：105 年 10 月 15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11:00-13:00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景美國中輔導教室 

三、 出席人員：應出席：20 人，實際出席：12 人 

召 集 人：鄭秀娟校長 

教師代表：何文賢(文山學學程召集人)、林滄淯(美術學程召集人)、鍾育恆(人文課

程教師)  

學員代表：邱玉梅、王金銘、林國雄、徐大騏、張玲紅 

志工代表：蕭明昌 

行政代表：莊雅淇、李明哲 

列席人員：鄭景隆(促進會常務監事) 

四、 請假人員：應志遠(人文課程教師)、陳德鴻(環境生態課程教師)、陳建志(環境生態

學程召集人)、高肖梅(人文課程教師)、唐曙(社會科學學程教師) 、張秀

足（藝能課程教師）、李昀珈（學員代表）、鄧明峰（志工代表） 

五、 會議主席：鄭秀娟校長            會議紀錄：李明哲 

六、 主席致詞 

七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，請詳閱會議手冊。 

裁示：通過 

八、 歷次會議決議(裁示)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

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提案 
會議決議 

(列管事項) 
承辦
人 

辦理情形說明 
辦理
等級 

105 年 
4 月 
23 日 

105 年第 1 期
校務會議 

請討論講座
教師遴選辦
法。 

照案通過 李佳
盈 

11 月學程會議執行講
座教師遴選辦法。 

B 

辦理等級 Ａ等級：活動、採購、工程等已完成，階段任務已達成及已列入例行性業務者，可列Ａ級。  
         Ｂ等級：正在執行中之計畫。        Ｃ等級：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。 
     Ｄ等級：無法辦理之計畫，例如因法令、環境或政策改變而無法執行之計畫皆屬之。  
     Ｅ等級：無須辦理之計畫，政府或其他團體已完成可替代計畫，或評估已無需求者。  

裁示：通過 

九、 報告事項 

1. 校務發展報告 (請詳閱會議手冊)。 

2. 105 年第 2 期校務行事曆(請詳閱會議手冊)。 

十、 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社區人才培訓服務要點草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鑒於本校班級師生參與校務愈趨熱絡，為鼓勵具解說與推廣熱誠之學員，

依其興趣所向，引導培育成為社區推廣解說員或社區推廣講師，本草案

經 6 月 16 日召開的 105 年第 4 次教學研究會研議修正，詳如附件一資料。 

決  議：通過 

十一、臨時動議 

    案由一：建議文山社區大學調整課程補課制度。（提案人：鍾育恆） 

說  明：因颱風假及國訂假日逐年增加，造成補課調課的師生困擾。建議逢颱風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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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補課，學員不退費，教師不發鐘點費。課程如果碰到國定假日，則不排

課，學分費及教師鐘點費皆依課程時數比例減少。 

討  論：建議颱風假不補課，學分費不退，教師鐘點費不減。 

決  議：交由行政團隊徵詢學員意見及參酌教育局規範後，據以研議修改相關規定

辦法。 

十二、散會（13 時 00 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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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社區推廣人才培訓服務要點 
 

 

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社區推廣人才培訓服務要點 

 

105 年 6 月 16 日教學研究會通過、送 10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 本校秉持培育公民之理念，鼓勵具解說與推廣熱忱之學員，研修主題知識與

地方知識，累積實務經驗，於社區推廣社大辦學理念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第二條  社區推廣人才資格包含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兩類。 

第三條  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的培訓制度如下： 

1、社區推廣解說員：應修讀通過 1學期的主題課程，並經解說培訓課程結業，

成為見習解說員，通過實習考核，即可獲得本校主題性之社區推廣解說員

證明。 

2、社區推廣講師：修讀通過 2 學期的主題課程，並經解說培訓課程結業，成

為助理講師，通過實習考核，即可獲得本校主題性之社區推廣講師證明。 

第四條  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的服務制度如下： 

1、社區推廣解說員：優先成為本校主協辦社區推廣活動的解說員，或受本校

推薦為社區組織辦理活動的解說員，並由活動經費中發給市政府志工服務

額度之車馬費。 

2、社區推廣講師：優先成為本校主協辦社區推廣活動的講師，或受本校推薦

為社區組織辦理活動的講師，並由活動經費中發給講師費。 

第五條  本校發給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之資格證明於 2 年內有效，每年持

續進修 6 小時以上並通過 2 年 1 次的服務考核，即可續期。 

第六條  本校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因肩負協助校務理念推廣責任，另享團

體保險、聯誼、培訓等福利。 

第七條  社區推廣解說員及社區推廣講師應於服務後 2 周內，備妥成果報告書，提供

本校存檔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